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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

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8】第 30 号 

 

 

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8 月 21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，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

现金的方式购买刘斌生、刘丽丽所持灵石县鑫和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鑫和发电”）100%股权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

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你公司自 2018 年 3 月 26 日起停牌，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复

牌并继续推进重组，累计停牌超过 4 个月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在停牌筹划重组事项期间的具体进展

情况，包括筹划过程、谈判进程以及中介机构工作的阶段性进展；说

明是否存在导致重组事项进度缓慢、构成方案实质性障碍的因素；请

相关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书面说明，详细说明停牌期间各自的工作开展

情况，并请提供中介机构协调会会议纪要等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2）对公司股票停牌期间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的程序进行全面

自查，详细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

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：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》等相关

规定，是否存在滥用停牌、无故拖延复牌时间等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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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8 月 21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重组预案，但截至目前仍未按照

规则要求报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和《中小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方案首次披露对照表》等文件，请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说明具体原

因，并请按要求及时报送相关文件。 

2、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刘斌生、

刘丽丽购买鑫和发电 100%股权，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，鑫和发电

账面净资产为-2,955.25万元，鑫和发电 100%股权预评估值为 6,201.38

万元，根据标的资产的预评估值及债转股情况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鑫

和发电 100%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不超过 1.7 亿元，其中现金支付比例

为 40%。根据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指标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

以 1.7 亿元金额计算仅占公司 2017 年末资产净额的 3.95%。请公司重

点说明本次交易采取发行股份方式支付部分对价的原因、交易方案设

计的目的及其必要性、合理性，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严重资金困难，请

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专项意见。 

3、预案显示，2016 年至 2018 年第一季度，鑫和发电营业收入

分别为 3,739.64 万元、3,118.96 万元、668.65 万元，净利润分别为

-396.27 万元、-1,152.85 万元、-400.70 万元，相应报告期末资产负债

率分别为 109.27%、119.14%、122.77%，鑫和发电报告期营收规模较

小且持续亏损、净资产为负数等情况，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

性，请你公司和财务顾问分析本次交易标的的持续经营能力、盈利能

力和偿债能力，重点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办法》”）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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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依据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 

4、预案显示，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，标的资产关联方山西省

灵石正和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和实业”）对鑫和发电的其他

应收款为 6,893.30 万元，刘斌生、刘丽丽、正和实业承诺在上市公司

董事会审议重组草案前将上述往来款转为对鑫和发电的股权出资款。

刘斌生还承诺在前述期限内将尚未缴足的鑫和发电 500 万元注册资

本予以补缴。此外，鑫和发电一处土地（土地证号：灵国用【2015】

第 A0101019）和一处房产（房权证号：灵石县字第 20150388 号）与

2017 年 3 月被法院查封用于诉前财产保全，请说明： 

（1）鑫和发电对关联方正和实业应付款项 6,893.30 万元的形成

时间、过程和形成原因，说明相应债转股方案的具体情况以及交易对

价的影响。同时，请说明交易标的鑫和发电 100%股权的权属是否清

晰、稳定，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是否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四十三

条的要求及其依据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说明前述查封财产的账面金额以及资产占比，说明相应资

产被查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，鑫和发电的主要资产权属是否清晰，

是否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5、预案显示，2017 年 12 月，法院判决鑫和发电对关联方正和

实业 1,264.86 万元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，鑫和发电还对刘斌生的关

联企业山西省灵石县鑫鑫工贸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对外担保 2,000万元，

请说明前述担保对鑫和发电的影响以及相应会计处理，说明前述担保

的解决方案以及是否构成对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。同时，请说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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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和发电是否存在对关联方财务资助或者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况，

如有，请说明具体情况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6、预案显示，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，鑫和发电账面净资产为

-2,955.25万元，预评估增值 9,126.60万元，预评估增值率为 312.00%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请结合标的资产历史业绩情况、未来业务发展规划、可比

交易估值等情况，说明评估增值的原因和合理性，并说明本次交易对

商誉的影响额以及计算过程及依据。 

（2）补充披露评估假设的合理性、预估过程、预估主要参数及

取得过程，包括不限于收益法涉及的具体模型、未来预期收益现金流、

折现率确定方法、估值测算过程等；资产基础法涉及的主要资产的评

估、估值方法及选择理由、评估或估值结果等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评

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8 年 9 月 3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8 年 8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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